宁波大学任课教师调 \停课申请表

	姓    名
	
	教师所在院
	

	所担任课    程

名    称
	
	主要授课

班        级
	

	调\停课理    由


	

	停    课

时    间


	

	补    课

时    间


	

	所在院主管教学院长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教务处

意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	备    注


	


注:1、注明“调课”、“停课”。

     2、须在调 、停课前1天将此表送教务处。

     3、各学院每学期的调、停课课时不得超过总学时数的3%。

